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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4/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4186.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新颁布的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组织实施工作的通

知（劳社厅函[2006]69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局)： 今年11月3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了

国家标准《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

标准GB／T16180-2006) (以下简称新标准)，新标准将于2007

年5月1日起实施。为做好新标准的实施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组织开展新标准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劳动能力

鉴定标准是工伤职工享受待遇的依据，关系工伤职工的切身

利益，是工伤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与原国家标准．《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相比，新标准在很多方面

做了调整，如增加了引用标准，将医疗依赖划分为一般医疗

依赖和特殊医疗依赖，将护理依赖与分级原则挂钩，取消了

一些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提法等等。这些调整和变化直接影响

着工伤职工的待遇水平，对新标准的学习和把握也直接关系

着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质量。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把学习新

标准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抓紧抓好，制定学习计划，

保证学习质量。 各地要重视新标准的宣传工作，采取多种方

式宣传新标准。要注重标准本身的宣传与典型案例的宣传相

结合，要有针对性地面向企业、工伤职工以及与劳动能力鉴

定工作相关的人员进行宣传。重点宣传新标准的基本精神和

原则，争取社会各界与广大工伤职工及其家属和用人单位的



理解与支持，为新标准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

做好新标准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尽快开展

新标准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是要调查摸底。摸清新标

准实施前后伤残程度相同的工伤职工，按照新旧不同标准伤

残等级将发生变化的人数，以及这些人数的等级具体变化情

况。二是要对新旧标准衔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案例进

行搜集汇总，并提出处理建议。对于调查摸底的情况及相关

问题的建议，请于明年1月15日前报我部工伤保险司。 三、做

好新标准的培训工作 各地要高度重视新标准的培训工作，制

定培训计划，保证培训质量。通过严格的培训，使各级劳动

能力鉴定机构人员和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库的专家熟悉新标准

的主要内容，把握依据新标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基本原则

，增强劳动能力鉴定的科学性、准确性。 培训工作分两个阶

段进行：近期先由部里组织培训，部里统一编制了培训材料

，并聘请参加新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授课，主要培训省级劳

动能力鉴定机构负责人和主要科别的骨干专家，为下一步各

地开展轮训准备师资队伍；此后，各地再根据部里统一要求

组织培训工作，在明年5月1日新标准实施前，对列入各级劳

动能力鉴定专家库的专家和鉴定机构管理人员轮训一遍，确

保新标准的顺利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